
 

 

可持续森林产业咨询委员会 

法规 

 
 

第1条 成员资格 

1. 委员会应由至少15名、但不超过30名的主要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应了解森林

产业的问题，由总干事任命，以个人名义开展工作并自行负担费用，广泛反映生产

国和消费国以及所有地区代表的利益。 

2. 国际金融机构、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的代表可在委员会的邀请下参加其会

议，也可在征得委员会主席的同意后参与一项或多项具体议程的讨论。应根据代表

的特殊资历和其他涉及委员会工作的考虑因素邀请代表与会。 

第2条 宗旨 

1. 委员会应就森林产业产品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粮农组织计划，以及相关

政策工作和管理问题方面的持续支持向总干事提供咨询。 

2. 委员会应协助本组织确定森林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关键问题，涉及私有林所

有权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方面，可持续的森林管理、收获、加工、投资、贸

易和消费，以及碳平衡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关联效益。 

3. 委员会应努力实现森林部门多重效益潜力的最大化，这种潜力来自于创新以

及利用圆木、采伐剩余物、循环森林产品和工业废弃物更加高效地进行大、中、小

各种规模的机械、化学和能源产品加工。 

4. 委员会应致力于改善成员、私营部门专家与本组织之间的沟通、知识和信息

交流以及关于最佳实践的培训。 

第3条 职责范围 

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如下： 

a) 就概念、项目政策工作以及根据《粮农组织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战略》通过双

边或多边捐赠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组织为相关森林部门活动筹资等方面

向本组织总干事提供咨询； 

b) 就粮农组织如何更好地帮助成员国解决林业、森林产品和森林产业方面的具体

问题提供咨询和指导； 

c) 向本组织建议新的活动，评价本组织在森林产品和森林产业方面开展的研究和

整理的统计数据； 



 

d) 提出建议并与粮农组织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和活动； 

e) 向本组织提供意见，帮助其制定未来的工作计划，确定重点工作领域，以涵盖

私营部门的观点 

第4条 指导委员会 

1. 委员会应从其成员当中选出主席和副主席，其任期直至选出新任主席和副主

席。 

2. 委员会应从其成员当中选出指导委员会，除主席之外，指导委员会还应包括

四至六名成员。 

3. 在休会期间，指导委员会应辅助委员会主席，推动与成员关于议程及其他问

题的磋商，开展委员会工作计划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其他行动。 

第5条 会议 

本组织总干事应在与委员会主席磋商的基础上，定期召开委员会会议，并决定

会议地点和日期。 

第6条 秘书 

1. 委员会秘书应由总干事根据本组织规则和条例进行任命，并在管理上对总干事

负责。 

2. 委员会秘书处的必要支出应由本组织负担。 

第7条 工作组 

1. 委员会可就重要问题或专门问题建立工作组。 

2. 工作组的建立取决于必要资源的可获取性，包括财政和人力资源。 

第8条 报告 

1. 委员会应根据适当的时间间隔向总干事提交报告，说明其活动、建议和结论，

酌情包括对少数人观点的陈述，以便总干事在制定本组织《工作计划和预算》和编

写向林业委员会等本组织管理机构提交的其他文件时将其考虑在内。 

2. 总干事应提请林业委员会关注对本组织而言在政策或计划方面具有影响的建

议。 

3. 总干事可请委员会就其工作，特别是私营部门的观点在每届林业委员会会议上

做出报告。 

第9条 其他事宜 

本组织总规则的条款做必要变通后适用于本章程中未具体涉及的所有问题。 


